
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
序
号

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

1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起降费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
为保障航空器安全起降，为航空器提供跑道、滑行道、助航
灯光、飞行区安全保障(围栏、保安、应急救援、消防和防
汛)、驱鸟及除草,航空器活动区道面维护及保障(含跑道、机
坪的清扫及除胶等)等设施及服务，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费用。

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：最大起飞权重T
T≤25吨，250元；
26≤T≤50吨，700元；
51≤T≤100吨，1300+26*(T-50)；

101≤T≤200吨，2600+26*(T-100)；
201吨≤T，5200+33*(T-200)。
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台航班和国际及港澳
台地区航空公司：最大起飞权重T
T≤25吨，2000元；

26≤T≤50吨，2200元；
51≤T≤100吨，2200+40*(T-50)；
101≤T≤200吨，4200+44*(T-100)；
201吨≤T，8600+56*(T-200)。

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民航发〔2013〕3号：关于调整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民用机场收费标准的通
知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2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高峰时刻/夜航附加费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
向航空公司收取的与飞机起降相关的夜航 （23：00–6：00）
、高峰时刻（11：00–16：00）附加费，在起降费基础上上
浮10%。

在起降费基础上上浮10%。 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
民航发〔2013〕3号：关于调整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民用机场收费标准的通
知 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  

民航发〔2019〕33号：关于民用机场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  

3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停场费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
为航空器提供停放机位及安全警卫、监护、守护、泊位引导

系统等设施及服务,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费用。

内地航空公司内地客机航班：
2小时以内免收；2-6（含）小时按照起降费的
20%计收；6-24（含）小时按照起降费的25%计
收；24小时以上，每停场24小时按照起降费的

25%计收；不足24小时按24小时计收。
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货机航班和国际及港澳台客
、货机航班：
2小时内免收；超过2小时，每停场24小时按照
起降费的15%计收。不足24小时按24小时计收。

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
民航发〔2013〕3号：关于调整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民用机场收费标准的通
知 
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  
民航发〔2019〕33号：关于民用机场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4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客桥费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为航空公司提供旅客登机桥及服务，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费用
。

单桥：1小时以内200元；超过1小时每半小时
100元。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收。
多桥：按单桥标准的倍数计收。

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
民航发〔2013〕3号：关于调整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民用机场收费标准的通
知 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  

民航发〔2019〕33号：关于民用机场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

5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旅客服务费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
为旅客提供航站楼内综合设施及服务 、航站楼前道路保障等
相关设施及服务,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费用。包括航班信息显示
系统、电视监控系统、航站楼内道路交通(轨道、公共汽车)
、电梯、楼内保洁绿化、问讯、失物招领、行李处理、航班

进离港动态信息显示、电视显示、广播、照明、空调、冷暖
气、供水系统；电子钟及其控制、自动门、自动步道、消防
设施、紧急出口等设备设施；饮水、手推车等设施及服务。

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：42元/人；
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台航班、国际及港澳

台航空公司：70元/人。

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
民航发〔2013〕3号：关于调整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民用机场收费标准的通

知 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6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旅客行李安检费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
为旅客与行李安全检查提供的设备及服务 ，向航空公司收取

的费用。

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：旅客行李安检费10元/
人；
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台航班、国际及港澳
台航空公司：旅客行李安检费12元/人。

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
民航发〔2013〕3号：关于调整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民用机场收费标准的通
知 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  

7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货物邮件安检费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
为货物和邮件安全检查提供的设备及服务 ，向航空公司收取

的费用。

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：货邮安检费62元/吨；

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台航班、国际及港澳
台航空公司：货邮安检70元/吨。

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
民航发〔2013〕3号：关于调整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民用机场收费标准的通
知 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  

8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
配载、通信、集装设备管理及旅客与行李

服务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
向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提供配载、通信、集装设备管理及
旅客与行李服务，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费用。具体内容详见民
航发〔2007〕159号文附件7。

内地航班：飞机最大业载T
T≤10,36元/吨；T＞10,40元/吨。

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
9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货物和邮件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
向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提供货物和邮件相关服务 ，向航空
公司收取的费用。具体内容详见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文附件
7。

内地航班：飞机最大业载T
T≤10,30元/吨*80%；T＞10,34元/吨*80%；

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民航发〔2019〕33号：关于民用机场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

10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装卸和地面运输服务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向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提供装卸和地面运输服务 ，向航空
公司收取的费用。具体内容详见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文附件

内地航班：飞机最大业载T
T≤10,6元/吨；T＞10,7元/吨。

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
11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飞机服务-基本项目（过站服务）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
向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提供飞机服务 -基本项目服务，向航

空公司收取的费用。具体内容详见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文附
件7。

内地航班：飞机最大业载T
T≤10,6元/吨；T＞10,7元/吨。
航前服务按过站服务费的110%计收。
航后服务按过站服务费的120%计收。

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
12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飞机勤务-基本项目（一般勤务）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向航空公司提供飞机停靠、停机坪与驾驶舱通话、安全措施
、飞机外部清洁。具体内容详见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文附件

内地航班：飞机最大业载T
T≤10,6元/吨；T＞10,7元/吨

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
13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飞机勤务-基本项目（例行检查）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向航空公司提供飞机例行检查。具体内容详见民航发〔2007
〕159号文附件7。

内地航班：
例行检查：192元/人*工时

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
14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飞机勤务-基本项目（飞机放行）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在航空公司授权下，按照航空公司的标准在放行记录本上签
字放行。具体内容详见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文附件7。

按例行检查收费的50%计收。 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
15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飞机勤务-基本项目（非例行检查）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向航空公司提供飞机非例行检查 双方协商确定 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为民航局
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
16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头等舱、公务舱休息室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
向航空公司或地面服务提供方出租头等舱 、公务舱休息室,用
于向头等舱、公务舱乘客或常旅客提供候机服务 ,向航空公司
或地面服务提供方收取的费用。

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  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17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办公室出租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向航空公司或地面服务提供方出租办公室 ,用于工作人员日常
办公使用，向航空公司或地面服务提供方收取的费用 。

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  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

18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售补票柜台出租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向航空公司或地面服务提供方出租售补票柜台 ,向航空公司或
地面服务提供方收取的费用。

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  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19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值机柜台出租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向航空公司出租值机柜台,向航空公司或地面服务提供方收取
的费用。

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  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20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商业场地、房屋及仓库租赁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向第三方提供场地、房屋、仓库租赁服务收取的费用。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
厦国资产〔2022〕361号：厦门市国资委修订印发《厦门市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
资产出租管理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21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物业管理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向承租单位收取的物业管理费用。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
厦国资产〔2022〕361号：厦门市国资委修订印发《厦门市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
资产出租管理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22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停车费
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公共区域车辆停放收取的费用。

楼地面停车场
(一)车辆类型:中、小型车辆
收费标准(每个车位):
1、车辆停放首30分钟以内(含)免费;

2、车辆临时停放1小时以内(含)收费8元，不足
1小时按1小时计收，超过1小时后每超过半小时
加收5元，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收。连续停放
第一天(24小时)最高收费60元，连续停放第二
天(24至48小时)最高收费80元，连续停放第三

天开始每24小时最高收费130元。
(二)车辆类型:大型车辆
收费标准(每个车位):
1、车辆停放首30分钟以内(含)免费;

2、车辆临时停放1小时以内(含)收费15元，不
足1小时按1小时计收，超过1小时每超半小时加
收6元，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收。连续停放第
一天(24小时)最高收费80元，连续停放第二天
(24至48小时)最高收费100元，连续停放第三天

开始每24小时最高收费150元。
地下停车场
车辆类型:小型车辆
收费标准(每个车位):

1、车辆停放首30分钟以内(含)免费;
2、车辆临时停放1小时以内(含)收费6元，不足
1小时按1小时计收，超过1小时每超半小时加收
4元，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收。连续停放第一
天(24小时)最高收费50元，连续停放第二天(24

至48小时)最高收费80元，连续停放第三天开始
每24小时最高收费120元。

政府指导
厦发改价格[2021]152号：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定厦门机场 T3和T4航站楼
停车场收费标准的通知

23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招商文件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自主实施招商和招商项目发售、招标文件等收取的费用。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/

24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电费 相关行业部门制定 向驻场单位供电代收取的费用。 根据电力部门相关规定 电力部门制定 /

25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水费（自来水） 相关行业部门制定 向驻场单位供水代收取的费用。 根据水务部门相关规定 水务部门制定 /

26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其他商业资源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
对外提供商业资源收取的费用。包含但不限于航站楼及公共
区域商业，广告媒体资源使用、文创等产品销售提成等合作
项目，特许经营权转让以对外提供其他商业资源服务收取的

费用。

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/

27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保证金 涉企保证金
向相关方收取的资金担保，包括但不限于履约保证金、服务
保证金、投标保证金、保函等。

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/

28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违约金 市场调节价
在合同相对方未按约定履行义务时依据资源引入条款 、合同
条款或诉讼结果等，向违约方收取的违约赔偿费用。

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/

29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国际及港澳台航班地面服务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
向航空公司提供代表、管理和监督，乘客服务，停机坪服
务，载重平衡、通讯及航务服务，货物及邮件服务，辅助服
务，安全，飞机机务维护等一系列服务项目。

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  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30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特种车辆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向航空公司提供特种车辆服务，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费用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31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桥载设备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向航空公司提供桥载设备服务，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费用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32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客舱服务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为航空公司折叠并放好毛毯；更换头片、枕套（由航空公司
方提供）；分配客舱用品；盥洗间用品（用品由航空公司方

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33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货舱清洁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为航空公司货舱提供清洁服务。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34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签牌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为航空公司提供行李牌登机牌。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35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逾重行李代理服务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代理逾重行李业务。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36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不正常航班处置（含备降、航班延误等）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为航空公司不正常航班提供服务，包括服务旅客、通报航班
动态、食宿交通代理等服务。

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37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行李赔偿服务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代理行李赔偿业务。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38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机供品搬运服务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为航空公司两架飞机之间搬运机供品服务 。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39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国际港澳台航班申报服务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为航空公司提供国际航班申报服务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

40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通用航空收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为通用航空航班提供地面服务

参见元翔（厦门）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-重
要公告《厦门机场通用航空收费标准公告》
https://www.xiamenairport.com.cn/gywm/kgd
t-

open.aspx?id=1418&name=%E9%87%8D%E8%A6%81
%E5%85%AC%E5%91%8A

市场调节价

民航发〔2007〕159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民航发〔2013〕3号：关于调整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民用机场收费标准的通
知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
民航发〔2018〕9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41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为航空公司、旅客提供其他服务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为航空公司及旅客提供其他服务，具体服务内容由双方协商
。

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民航发〔2017〕18号：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民航规〔2021〕46号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

42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国内出港货邮地面处理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提供货物品名识别，包装检查、丈量、计重、文件处理服务

。

参见元翔（厦门）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
http://www.xmairport.com.cn/hkhy/kghz -
sffw.aspx

市场调节价
闽价服〔2018〕138号：福建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民航延伸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
通知

43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国内进港货邮地面处理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提供货物拆理、入库管理、发到货通知、办提货交接手续服

务。

参见元翔（厦门）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
http://www.xmairport.com.cn/hkhy/kghz -
sffw.aspx

市场调节价
闽价服〔2018〕138号：福建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民航延伸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
通知

44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
国内转港货物、国际中转货出口通关一体

化货邮地面处理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提供货物拆理、入库管理、货物移转交运出港、出港处理服

务。

参见元翔（厦门）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
http://www.xmairport.com.cn/hkhy/kghz -
sffw.aspx

市场调节价
闽价服〔2018〕138号：福建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民航延伸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
通知

45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货物装卸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提供货物装卸服务。

参见元翔（厦门）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
http://www.xmairport.com.cn/hkhy/kghz -
sffw.aspx

市场调节价
闽价服〔2018〕138号：福建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民航延伸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
通知

46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货物保管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提供货物仓储保管服务。

参见元翔（厦门）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
http://www.xmairport.com.cn/hkhy/kghz -
sffw.aspx

市场调节价
闽价服〔2018〕138号：福建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民航延伸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
通知

47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叉车服务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提供货站操作以外装卸普通货物的叉车设备及人工服务 。

参见元翔（厦门）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
http://www.xmairport.com.cn/hkhy/kghz -
sffw.aspx

市场调节价
闽价服〔2018〕138号：福建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民航延伸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
通知

48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重装箱板服务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提供重装箱板服务。

参见元翔（厦门）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
http://www.xmairport.com.cn/hkhy/kghz -
sffw.aspx

市场调节价
闽价服〔2018〕138号：福建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民航延伸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
通知

49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危险品、活体动物、枪械检查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根据承运人检查单检查是否符合承运人要求 、确保符合货站
安全运输要求。

参见元翔（厦门）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
http://www.xmairport.com.cn/hkhy/kghz -
sffw.aspx

市场调节价
闽价服〔2018〕138号：福建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民航延伸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
通知

50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国内货站超时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提供超时货物装载及文件处理、沟通协调服务。

参见元翔（厦门）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
http://www.xmairport.com.cn/hkhy/kghz -
sffw.aspx

市场调节价
闽价服〔2018〕138号：福建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民航延伸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
通知

51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电报更改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提供发报更改货单内容服务。

参见元翔（厦门）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
http://www.xmairport.com.cn/hkhy/kghz -
sffw.aspx

市场调节价
闽价服〔2018〕138号：福建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民航延伸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
通知

52 元翔（厦门）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国内货站其他服务收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
提供印刷文件、包装材料服务等。

参见元翔（厦门）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
http://www.xmairport.com.cn/hkhy/kghz -
sffw.aspx

市场调节价
闽价服〔2018〕138号：福建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民航延伸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
通知


